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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地價稅？如何適⽤地價稅的優惠稅率？（⼀）——⾃⽤住宅⽤地篇

⽂:張捷誠（認證法律⼈） ‧ 房⼦‧⼟地‧鄰居 ‧ 2022-12-13

本⽂

⼀、什麼是地價稅？

地價稅是我國⼟地稅稅⽬的⼀種[1]，為持有稅，對持有⼟地的⼈課稅。課稅正當性在於持有⼟地者表徵出了⼀
定經濟上負擔能⼒，經濟負擔能⼒理論上是以⼟地本⾝的潛在收益能⼒來評價，⽽此種評價⽅式的具體體現，
就是平均地權條例所規定的「規定地價程序」[2]，⽽為⼀般⼈⺠繳納地價稅稅基的形成緣由[3]。⽽地價稅在
更具有濃厚⼟地政策⾊彩，且因⼟地具有公共性與稀有性，為了使⼟地的使⽤合理及符合公共利益，國家有特
別管制必要。所以明⽂規定在中華⺠國憲法（下稱憲法）第143條[4]，屬於制（⽴）憲者認為具有國家基本國
策重要性的稅⽬。

地價稅的納稅義務基準⽇，是以開徵當年8⽉31⽇時，⼟地所有權狀上登記名義⼈為納稅義務⼈[5]。⽽地價稅
開徵、繳納、課稅所屬⽇期則分別是：開徵⽇是每年11⽉1⽇、繳納期間是當年11⽉1⽇⾄11⽉30⽇、課稅
所屬期間是當年1⽉1⽇⾄12⽉31⽇[6]。

⼆、地價稅的優惠稅率（⾒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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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住宅⽤地，如何節省地價稅？
資料來源：張捷誠 / 繪圖：Yen

地價稅原則上以前⾯的⽅式課徵，但依據⽤地類型不同，符合⼀定條件下，政府提供不同優惠稅率（或稱為
「特別稅率」）。其中，與⺠眾息息相關的⾃⽤住宅⽤地，或是其他⼯業、公設保留⽤地等，各有不同的優惠
稅率，本篇先說明⾃⽤住宅⽤地的優惠稅率[7]。

（⼀）申請⾃⽤住宅⽤地優惠稅率的要件

1. 要辦妥戶籍登記

⼟地所有權⼈或他的配偶、直系親屬，要在這筆⾃⽤住宅⽤地上辦妥戶籍登記[8]。

2. 使⽤限制

這筆⾃⽤住宅⽤地必須沒有出租或供營業⽤[9]。



3. ⾯積限制

都市⼟地（有發布都市計畫的地區）⾯積未超過3公畝（300平⽅公尺）部分；⾮都市⼟地（未發布都市計畫
的地區）⾯積未超過7公畝（700平⽅公尺）部分[10]。

4. 處數限制

⼟地所有權⼈和他的配偶、未成年受扶養親屬所有的⼟地中，適⽤優惠稅率的⾃⽤住宅⽤地以1處為限[11]。
例如⼟地所有權⼈和配偶各有1筆⼟地居住⾃⽤，2筆⼟地中只有1筆⼟地可以適⽤⾃⽤住宅⽤地優惠稅率。

5. 地上建築物權屬限制

蓋在⾃⽤住宅⽤地上的建築物，所有權⼈必須是⼟地所有權⼈或他的配偶、直系親屬[12]。

（⼆）適⽤稅率

統⼀以2‰的單⼀稅率計算[13]，不再以⼟地稅法第16條10‰⾄55‰的累進稅率來計算[14]。

（三）其他注意事項

1. 國⺠住宅、勞⼯宿舍⽤地也有適⽤

除了⾃⽤住宅⽤地外，為了照顧中低收⼊戶及勞⼯，對於國⺠住宅及勞⼯宿舍⽤地，也適⽤本條優惠稅率的規
定[15]。

2. 最晚何時應該申請⾃⽤住宅⽤地優惠稅率？

前⾯提到地價稅是每年的11⽉1⽇開徵，所以⺠眾必須在當年9⽉22⽇以前，向稅捐主管機關申報 [16]。如遲
⾄當年9⽉23⽇以後申報，則會延⾄次年才適⽤優惠稅率[17]。

3. 適⽤⾃⽤住宅⽤房地後來出租了，也要申報嗎？

是的，如果適⽤優惠稅率的原因事實事後消滅或不存在時，例如房地已經出租或改供營業使⽤等情況時，必須
在30⽇內向稅捐機關申報，否則會被認定是⼟地稅法第54條的逃稅[18]。

4. 如果有1處以上的⼟地，要怎麼減輕地價稅負擔？

因地價稅的⼟地是以各直轄市或縣（市）來作歸戶計算，也就是⼟地所有權⼈在同⼀直轄市或縣（市）內的⼟



地會合併成1戶、1張地價稅單，在不同轄市或縣（市）的⼟地會開⽴另1張地價稅單[19]。所以如果有1處以
上的⼟地，考慮到處數限制，可選擇轄區內公告地價最⾼者，申請適⽤⾃⽤住宅⽤地的優惠稅率，減輕稅務負
擔；但注意此處是限於「⼟地所有權⼈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受扶養親屬」所有、設籍⾃住者。

如果⼟地所有權⼈有另⼀塊⼟地是他的⽗親居住且設籍，則此塊⼟地仍得申請適⽤優惠稅率，但要注意不得超
過⾯積限制。

5. 超額⾃⽤住宅⽤地的適⽤順序

⼟地所有權⼈申請⾃⽤住宅⾯積超過前⾯提到的⾯積限制時，原則依⼟地所有權⼈⾃⼰選擇的順序，計算到⾯
積限制為準。如果沒有特別選擇，會先依照當年度的地價稅額，從⾼⾄低適⽤，如果稅額⼀樣，則順序為：

（1）⼟地所有權⼈與其配偶及未成年之受扶養親屬戶籍所在地。

（2）直系⾎親尊親屬的戶籍所在地。

（3）直系⾎親卑親屬的戶籍所在地。

（4）直系姻親的戶籍所在地。

其中，（2）、（3）、（4）的適⽤順序，依⻑幼次序定之[20]。

註腳
   ⼟地稅法第1條：「⼟地稅分為地價稅、⽥賦及⼟地增值稅。」

其中，⽥賦經⾏政院依⼟地稅法第27條之1規定，於1987年起停徵，本⽂以下不多加說明，參⾏政院台7
6財字第19365號函（1987/8/20）。
⾄於⼟地增值稅的意義、功能及性質等，可以參閱：張捷誠（2020），《⼟地增值稅（⼀）——什麼是
⼟地增值稅？該如何計算？》。

[1]

   平均地權條例第15條：「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辦理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之程序如左：
⼀、分區調查最近⼀年之⼟地買賣價格或收益價格。
⼆、依據調查結果，劃分地價區段並估計區段地價後，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
三、計算宗地單位地價。
四、公告及申報地價，其期限為三⼗⽇。
五、編造地價冊及總歸戶冊。」
相關概念說明，參閱：法律百科（2020），《公告地價》。

[2]

   ⼟地稅法第14條：「已規定地價之⼟地，除依第⼆⼗⼆條規定課徵⽥賦者外，應課徵地價稅。」[3]

   中華⺠國憲法第143條第1項：「中華⺠國領⼟內之⼟地屬於國⺠全體。⼈⺠依法取得之⼟地所有權，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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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法律之保障與限制。私有⼟地應照價納稅，政府並得照價收買。」
   ⼟地稅法施⾏細則第20條第1項。[5]

   ⼟地稅法第40條：「地價稅以每年⼋⽉三⼗⼀⽇為納稅義務基準⽇，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稽徵機關
按照地政機關編送之地價歸戶冊及地籍異動通知資料核定，於⼗⼀⽉⼀⽇起⼀個⽉內⼀次徵收當年地價稅
。」

[6]

   本篇先介紹⾃⽤住宅⽤地的地價稅優惠稅率適⽤條件，其他⽤地的適⽤要件則於下⼀篇介紹，參閱：張捷
誠（2020），《什麼是地價稅？如何適⽤地價稅的優惠稅率？（⼆）——其他⽤地篇》。

[7]

   ⼟地稅法第9條：「本法所稱⾃⽤住宅⽤地，指⼟地所有權⼈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於該地辦竣戶籍登記，
且無出租或供營業⽤之住宅⽤地。」

[8]

   同前註。另外筆者特別補充，由於實際上住家的使⽤可能會有住商混合的情形，所以稅捐實務認定上可按
實際使⽤情形所占⼟地⾯積⽐例，分別按優惠稅率或⼀般稅率課稅。可參財政部台財稅第34248號函（1
978/6/30）：「⾃⽤住宅⽤地核課⼟地增值稅，應如何認定⼄案，經本部邀請內政部等有關單位多次研
商，獲得會商結論如下：⼀、地上房屋為樓房時：房屋不分是否分層編訂⾨牌或分層登記，⼟地為1⼈所
有或持分共有，其⼟地增值稅准按各層房屋實際使⽤情形所占⼟地⾯積⽐例，分別按特別稅率（筆者註：
⾃⽤住宅⽤地稅率）及⼀般稅率計課。四、毗鄰房屋合併或打通使⽤時：兩棟平房或樓房相鄰，其所有權
⼈同屬⼀⼈，為適應⾃⽤住宅之需要，⽽打通或合併使⽤時，准合併按⾃⽤住宅⽤地計課。」

[9]

   ⼟地稅法第17條第1項：「合於左列規定之⾃⽤住宅⽤地，其地價稅按千分之⼆計徵：
⼀、都市⼟地⾯積未超過三公畝部分。
⼆、⾮都市⼟地⾯積未超過七公畝部分。」
⼟地稅法第8條：「本法所稱都市⼟地，指依法發布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地。所稱⾮都市⼟地，指都市⼟
地以外之⼟地。」

[10]

   ⼟地稅法第17條第3項：「⼟地所有權⼈與其配偶及未成年之受扶養親屬，適⽤第⼀項⾃⽤住宅⽤地稅率
繳納地價稅者，以⼀處為限。」

[11]

   ⼟地稅法施⾏細則第4條：「本法第九條之⾃⽤住宅⽤地，以其⼟地上之建築改良物屬⼟地所有權⼈或其
配偶、直系親屬所有者為限。」

[12]

   ⼟地稅法第17條第1項。[13]

   ⼟地稅法第16條第1項。[14]

   ⼟地稅法第17條第2項：「國⺠住宅及企業或公營事業興建之勞⼯宿舍，⾃動⼯興建或取得⼟地所有權之
⽇起，其⽤地之地價稅，適⽤前項稅率計徵。」

[15]

   地價稅⾃⽤住宅⽤地稅率的申請網站、申請書及範例，可以參閱財政部（n.d.），《申請地價稅⾃⽤住宅
⽤地稅率》、財政部（2019），《地價稅⾃⽤住宅⽤地申請書》。

[16]

   ⼟地稅法第41條第1項：「依第⼗七條及第⼗⼋條規定，得適⽤特別稅率之⽤地，⼟地所有權⼈應於每年
地價稅開徵四⼗⽇前提出申請，逾期申請者，⾃申請之次年開始適⽤。前已核定⽽⽤途未變更者，以後免
再申請。」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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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地稅，地價稅，優惠稅率，特別稅率，⾃⽤住宅⽤地

   ⼟地稅法施⾏細則第15條：「適⽤特別稅率之原因、事實消滅時，⼟地所有權⼈應於三⼗⽇內向主管稽
徵機關申報，未於限期內申報者，依本法第五⼗四條第⼀項第⼀款之規定辦理。」
⼟地稅法第54條第1項第1款：「納稅義務⼈藉變更、隱匿地⽬等則或於適⽤特別稅率、減免地價稅或⽥
賦之原因、事實消滅時，未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者，依下列規定辦理：⼀、逃稅或減輕稅賦者，除追補應
納部分外，處短匿稅額或賦額三倍以下之罰鍰。」

[18]

   ⼟地稅法第15條第1項：「地價稅按每⼀⼟地所有權⼈在每⼀直轄市或縣（市）轄區內之地價總額計徵之
。」

[19]

   ⼟地稅法施⾏細則第9條：「
I ⼟地所有權⼈在本法施⾏區域內申請之⾃⽤住宅⽤地⾯積超過本法第⼗七條第⼀項規定時，應依⼟地所
有權⼈擇定之適⽤順序計算⾄該規定之⾯積限制為⽌；⼟地所有權⼈未擇定者，以申請當年之⾃⽤住宅⽤
地地價稅額由⾼⾄低之適⽤順序計算之；其稅額相同者，適⽤順序如下：
⼀、⼟地所有權⼈與其配偶及未成年之受扶養親屬之戶籍所在地。
⼆、直系⾎親尊親屬之戶籍所在地。
三、直系⾎親卑親屬之戶籍所在地。
四、直系姻親之戶籍所在地。
II 前項第⼆款⾄第四款之適⽤順序，依⻑幼次序定之。」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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